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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意定监护制度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
孟祥沛

□ 意定监护是我国 《民法典》 所规定的一项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制度， 是一

个极具人身专属性的制度， 仅适用于本人为自己未来监护事宜做出安排的

情形， 不能用于为他人设定监护权。

□ 我国 《民法典》 规定了遗嘱指定监护制度， 即“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

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该制度仅限于父母为子女指定监护人的

情形。 除此之外， 当事人原则上不能随意为其他家庭成员指定监护人。

□ 对于意定监护是否可以设置多个监护人顺位， 我国 《民法典》 并未做出明

确规定。 但在法律实务中， 被监护人在设立意定监护时， 完全可以指定多

名监护人， 并按照意愿设定其履行监护职责的先后顺序。

 近日， 有电视新闻节目报道了张老

伯通过意定监护解决人身照护与财产管

理的案例。 该案例中， 81 岁的张老伯

患有听力和智力残疾， 其长期住院的老

伴和患有精神残疾的儿子都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张老伯作为两位亲人的唯

一监护人， 担忧自己失能或离世后， 老

伴和儿子的照料没有着落。 针对这种情

况， 当地民政局联合居委会、 法院、 公

证处、 社会组织、 信托公司等各方力

量， 探索出特殊群体的监护模式， 为张

老伯解决了人身照护与财产管理难题。

然而， 报道中关于意定监护制度的一些

提法和做法与我国《民法典》 的规定并

不完全契合， 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予以探

讨和澄清。

相关案例中的监护是意定
监护吗？

张老伯案例中涉及到两重监护关

系： 一是张老伯对其老伴和儿子的监

护。 因为老伴和儿子均被认定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张老伯作为配偶对其老伴

行使监护权和作为父亲对儿子行使监护

权均属于我国 《民法典》 所规定的法定

监护。 二是张老伯为其老伴和儿子确定

将来的监护人， 这有点类似我国《民法

典》 所规定的指定监护。

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通过事先协

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从而设

定的监护。 意定监护是我国 《民法典》

所规定的一项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制

度， 不仅弥补了法定监护制度的不足，

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从意定监护的概念中可以看出， 这

是一个极具人身专属性的制度， 仅适用

于本人为自己未来监护事宜做出安排的

情形， 不能用于为他人设定监护权。 张

老伯为妻儿设定监护人的行为虽然源于

张老伯的个人意志， 但明显不符合意定

监护的要件。 因此， 该案例中涉及到的

两重监护关系都不是意定监护。

除意定监护用语的使用不够妥当

外， 相关报道将张老伯对监护人的选定

称为意定监护“授权” 也欠妥。 在意定

监护中， 监护人需要对外以被监护人的

名义从事法律行为 （如代签合同、 代管

财产等）， 这就必然涉及代理权的问题。

意定监护人的事务管理权和代理权、 处

分权确实来自于与被监护人事先的约定

和授权， 但意定监护不是单方授权， 而

是一种以委托合同为基础、 包含代理权

授与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安排， 是被监护

人和意定监护人之间约定权利义务的双

方法律行为， 其法律性质远非“授权”

这一单一概念所能涵盖。

成年人能为家庭成员指定
监护人吗？

我国 《民法典》 第 29 条规定了遗

嘱指定监护制度， 即“被监护人的父母

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

人”。 根据该条规定， 对于子女， 无论

是未成年子女， 还是因疾病等原因而丧

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

女， 担任监护人的父母都可以通过遗嘱

为其指定监护人。 本案中， 张老伯生前

为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子指定监护人

的愿望即可通过这一制度实现。

然而， 遗嘱指定监护制度仅限于父

母为子女指定监护人的情形。 除此之

外， 当事人原则上不能随意为其他家庭

成员指定监护人。 也就是说， 张老伯原

则上无权为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妻子通

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在当前法律框架下， 张老伯妻子的

监护问题可以通过法定监护制度予以解

决。 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 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

监护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近亲

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

织。 对于本案中张老伯的妻子而言， 如

果不存在前三项监护人人选， 张老伯的

好友、 好友的儿子以及监护机构等均可

以作为第四项“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 而担任监护人。 退一步

讲， 哪怕以上四项监护人都没有， 民政

部门和居委会也可以托底以单位监护人

的身份承担张老伯妻子的监护职责。

此外， 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适用委托

监护制度。 委托监护是指当监护人因疾

病、 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 暂时无法亲

自履行监护职责时， 将部分或全部监护

职责委托给他人代为行使的一种法律安

排。 但委托监护只是一种暂时解决难题

的权宜之计， 它不改变监护人的法律地

位， 监护权也不会发生转移。

意定监护能设置多个监护
人顺位吗？

对于意定监护是否可以设置多个监

护人顺位， 我国《民法典》 并未做出明

确规定。 但在法律实务中， 被监护人在

设立意定监护时， 完全可以指定多名监

护人， 并按照意愿设定其履行监护职责

的先后顺序。

这一做法的法律逻辑在于： 一方

面， 民法作为私法奉行意思自治的原

则， 意定监护制度的核心即是“我的监

护由我做主”。 既然法律允许当事人自

由选择监护人， 那么当事人是选择一名

监护人还是选择多名监护人以及如何对

多名监护人的履职顺序做出安排， 当然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由当事人

自主确定。 另一方面， 选择多个监护人

并设置顺位安排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

的利益。 在意定监护中设置多个顺位，

可以确保前一顺位监护人因故无法履职

时， 后续顺位的监护人能够及时补位，

避免出现监护真空， 更好地实现监护制

度的价值。

实践中， 对多个监护人监护关系的

设置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顺位监护，

这是最常用的模式， 当前一顺位监护人

因死亡、 丧失监护能力、 辞任或被撤销

监护资格而无法履职时， 由后一顺位的

监护人依次递补。 二是共同监护， 即同

时由多个监护人共同行使监护职责。 三

是混合模式， 即顺位监护和共同监护两

种模式的有机结合。

当然， 选择多个监护人有可能会产

生监护人之间相互推诿的负面后果， 对

此， 当事人在意定监护协议中要明确顺

位启动条件、 递延程序、 争议解决机

制， 并与监督人制度形成有效配合。

居委会和公证处是 “监察
人” 吗？

根据报道， 居委会和公证处被共同

列为“监察人”， 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值

得商榷。

首先， “监察” 是一个特定概念，

通常指由法定国家机构对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进行的监督、 调查和处置活

动。 监察的对象严格限定于“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案中民事监护关

系的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往往都是私主

体， 与公权力的行使无关， 这种对监护

关系的监督显然不属于监察的范畴。

其次， 我国《民法典》 《未成年人

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

在涉及监护制度的条文中， 使用的都是

“监督” “监护监督” 等概念， 从未使

用“监察人” 一词； 我国《监察法》 中

也无“监察人” 一词， 但有“监察官”

和“监察人员” 的表述， 是指在各级监

察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中依法行使国家

监察权的专门人员。 如果套用公法中国

家监察概念将私法中民事监护关系的监

督人称为“监察人”， 容易导致监督对

象、 权力性质、 法律依据、 程序规则等

全链条的错误认知。

再次， 对民事监护关系负有监督职

责的主体很多， 包括人民法院、 人民检

察院、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 居委会、

村委会、 学校、 医疗机构、 妇女联合

会、 残疾人联合会、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

会等。 依法监督是他们的法定职责， 该

项职责的设立不需要当事人的授权。

最后， 与前述承担法定监督职责的

机构不同， 公证处对民事监护关系不存

在法定的普遍性监督职能， 其承担监护

监督职责的基础和前提是当事人的授

权。 因此， 公证处要行使监督权， 必须

存在经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且当事人在

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公证处的监督职责。

否则， 在对监护关系的监督中， 公证处

很难找到发挥作用的空间。

居委会能兼任监护人和监
督人吗？

将居委会既列为第四顺位监护人，

又列为监督人， 可能引发一个问题， 居

委会能兼任监护人和监督人吗？

监督的本质是对他人行为的制约和

纠偏， 居委会担任监护人的同时又担任

监督人， 就会陷入让居委会自己监督自

己的怪圈， 完全失去了监督的意义。 因

此， 虽然法律并未明确禁止居委会同时

担任监护人和监督人， 但从制度设计的

逻辑来看，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角色冲

突， 居委会不宜同时兼任两个角色。

比较合理的解决途径有三： 一是积

极物色合适的法定监护人， 我国《民法

典》 在法定监护制度中所规定的能够担

任监护人的第四项人选是“其他愿意担

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其范围非

常宽泛， 被监护人的远亲、朋友、曾经的

工作单位、 专门监护机构以及社会公益

组织都可能符合条件而成为监护人， 居

委会应积极审核， 尽快在合适人选中确

定监护人， 此时由居委会担任监护监督

人则顺理成章。 二是当确实没有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时， 具备履行监护职责

条件的居委会则应当兜底直接担任监护

人， 此时则应由民政部门、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等外部主体作为监督人对居

委会的监护行为进行监督， 由此形成制

衡关系， 切实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三

是当居委会担任监护人时， 由居委会委

托他人或者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护机构

承担具体的监护职责， 由居委会对其监

护行为予以监督， 从而在监护实施主体

和监护监督主体之间建立防火墙。

张老伯案例的探索实践， 彰显了基

层社会治理对特殊群体监护难题的主动

回应， 其多方协同、 提前规划的思路值

得充分肯定。 然而， 法律术语与制度的

准确适用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基础。 本案

中所涉及的监护并非意定监护， 而是法

定监护与遗嘱指定监护以及委托监护等

制度的综合运用。 未来， 在宣传与推广

类似模式时， 应严格注意意定监护与法

定监护乃至指定监护的用语区分， 避免

“监察人” 等公法概念的不当使用， 审

慎处理居委会等主体的角色冲突。 只有

在法治框架下明晰权责、 完善监督， 才

能使这一“解锁” 特殊群体监护的新模

式行稳致远， 真正为解决现实中的各类

监护难题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 民商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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